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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检徽在为民服务中熠熠闪光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双为”实践活动纪实

■文/本报记者 薛宏冰 通讯员 效严 图/黄河 版式/李树森

案件当事人向检察官送锦旗。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胡亚斌被聘为漯河四高法治副校长。

召开全市首例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会。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降低“案-件比”和提高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适用率方法。

检察官进社区与相关负责人座谈。

检察官走访企业了解诉求。

检察官送法进校园。

“感谢你们专程过来为我们答疑解

惑。检察机关主动上门为民营企业提供专

业且详细的法律服务，使我们对企业良性

发展充满了信心……”5月18日，源汇区人

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王振豫带领

检察干警到辖区内某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走访，问计于企、问需于企，想企业所

想，急企业所急，破解企业发展之困，并帮

助企业负责人进一步树立法律意识。

这是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我为企业解难题”实践活动的一

个场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自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源汇区人民检

察院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将“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

业解难题”实践活动贯穿教育整顿全过程，

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走深走实。

“办实事、解难题既要有力度、有速度、

有温度，更要有效度。”源汇区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胡亚斌说，检察人员要带

着责任深入基层，到企业、社区、村镇解决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让检徽

在为民服务中熠熠闪光，让群众切实感受

到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带来的可喜变化。

执法办案有力度

“我认罪认罚，希望检察机关对我宽大

处理。”5月26日上午，在漯河市第一看守

所，面对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胡亚斌展示出的证据和耐心的释法说

理，犯罪嫌疑人卢某低下了头。

这是一起盗窃案。作为该案的承办

人，胡亚斌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了解到，犯罪

嫌疑人卢某是累犯。为确保案件办理质

效，胡亚斌严格按照审查逮捕程序，认真审

查案卷材料、核实证据链条、制订讯问提

纲，并依法提审了犯罪嫌疑人卢某。在提

审过程中，面对胡亚斌的讯问，卢某表示认

罪认罚。

这是源汇区人民检察院严格落实检察

长办案制的一个缩影。该院领导带头办理

案件，着力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

有效降低“案-件比”。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源汇区

人民检察院秉持“办好案件就是最大的民

生”的理念，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

导向，采取一系列针对性强的举措，有效解

决“案-件比”过高等问题。

据统计，今年1月～6月，该院审查逮

捕人数同比增长639.13%，审查起诉人数

同比增长46.81%，两项工作数据较去年

同期大幅增加。“案-件比”为1∶1.10，同比

降低54.2%。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为

87.3%，同比上升24.3%；量刑建议采纳率

为96.61%，同比上升2.21%；确定刑量刑

建议提出率97.18%，同比上升22.18%；确

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为96.51%。目前两

项工作数据相对稳定，并位居全市先进位

次。

司法为民有温度

“感谢检察官叔叔，是你们给了我参加

高考的机会……”6月16日，参加完高考的

陈某委托家人将一面锦旗送到源汇区人民

检察院，感谢该院检察官在办案中兼顾法

与情，使他如愿参加高考。

高考是许多人改变命运的一次重要机

会，但18岁的陈某却因误入歧途，差点错

失参加高考的机会。庆幸的是，他遇到了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今年5月初，一起涉嫌网络诈骗的案

件被移送到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审查。主办

检察官吕永审查案件时发现，涉案的23名

犯罪嫌疑人中，陈某刚满18周岁，是一名

高三年级的学生，可能即将参加高考。针

对这一特殊情况，吕永立刻组织部门人员

对该案23名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找到

陈某家人核实情况，确认陈某马上要参加

高考。

在对案件进行充分审查后，吕永组织

人员对该案进行研判。部门人员审查后一

致认为，陈某为初犯，情节轻微，在共同犯

罪中起辅助作用，有悔罪表现，尚可挽救。

经研究，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对陈某作

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给予其取保候审。

当办案人员把这一消息告知陈某及其家人

时，陈某满含热泪地向检察官道谢。

同陈某一样，在郭某犯错时，源汇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也及时拉了他一把。

今年4月，该院未检部门在办理一起

盗窃案件中发现，陈某涉案金额不大，案发

时是未成年人且为初犯；郭某归案后，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有悔罪

表现，并积极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取得了被

害人谅解，具备帮教条件。随后，该院邀请

源汇区人大代表、律师代表、团委代表担任

听证员，组织侦查人员、被害人、涉罪未成

年人、法定代理人、辩护律师召开不公开听

证会。经过会议研究，与会各方一致同意

检察机关作出的附条件不起诉处理意见。

该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同时，还

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宣告训诫。郭某也充

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签下了承诺书。

该院还为郭某量身制订了一系列帮教方

案，督促、引导和帮助其矫正不良行为，使

其顺利回归社会。该案被《检察日报》报

道。

“检察机关是一个依法办案的机关，同

时，检察机关办理的每一个案件也都有着

引导和教育作用。源汇区人民检察院秉持

宽严相济的原则，为一些误入歧途、犯罪情

节轻微的年轻人指明人生方向，让法律更

有温度。”胡亚斌说。

为民办事有速度

群众需要什么，得深入基层到群众中

了解。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在走

访群众时发现：107国道一侧某4S店非法

占道经营，致使辅道较长路段被完全堵死，

过往群众不得不进入车流量较大的107国

道主路才能向南通行，存在安全隐患。

为此，办案人员先后5次到该4S店附

近调查，并拍摄照片固定证据。4月26日

上午，该院向相关管理部门送达检察建议

书，要求其依法履职，尽快解决该4S店占

道经营问题。收到检察建议书后，源汇区

城市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当天下午便到现

场调查并约谈商户负责人。该4S店当天

全部整改到位，并承诺坚决遵守规定、合法

合规经营。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群众利益无小

事，提高为民办事效率，才能提升群众满意

度。”胡亚斌告诉记者。

为民解难有效度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你

们解决难题。”4月8日下午，源汇区人民检

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段宏伟带

领检察干警到河南某生物科技公司，开展

送法入企活动，针对相关法律问题，为企业

答疑解惑。

据悉，2020年疫情期间，河南某生物

科技公司委托北京某公司生产口罩用布，

并向该公司转账380万元。由于北京某公

司迟迟交不出货物，河南某生物科技公司

便取消与北京某公司的合作。北京某公司

将380万元退还。其间，北京某公司与某

单位发生债务纠纷，北京警方在调查中发

现这笔380万元的转账记录，便将河南某

生物科技公司的银行账户冻结，导致该公

司经营陷入困难。

河南某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到源汇区

政府反映该问题，希望得到帮助。源汇区

政府将该案转交至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处

理。

接到该案的当天下午，段宏伟便带领

检察干警到该企业走访，听取企业诉求，

并从检察机关角度为该企业走出经营困

境提出解决方案。同时，检察官为企业负

责人宣讲了关于企业经营可能遇到的法

律风险以及账户为何会被冻结等相关法

律知识，使企业负责人对自身遇到的法律

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为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该院积极整理相关证据，并向北京

检察机关发函，请求北京检察机关立案监

督。该企业负责人对源汇区人民检察院

深表感谢。

进企业、进工厂、进车间，加大服务力

度；探索领导干部“一对一”挂点重点民营

企业，提升服务企业精度；送法进企业、进

社区、进学校、进医院，延伸服务广度……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解难

题”实践活动中，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全面

发力，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切

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满意度，进

一步树立了检察机关司法为民的良好形

象。

数据显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

来，源汇区人民检察院积极深入社区、乡镇

开展法律志愿服务等活动，共开展法律宣

传活动二十余次；化解涉法涉诉问题5个，

办结4个；办理便民利民事项36件；化解企

业难题5个，化解率100%；解决法律维权

难题86个，解决优化环境难题8个。


